
 

南京工程学院外语系学术委员会章程 

第一条 外语系学术委员会，是在外语系领导下的学术性评议、咨询机构。

学术委员会致力于发挥专家在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中的主导与骨干作用，突出教

授治学，发扬学术民主，开展学术交流，提高外语系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扩大

外语系在校内外的学术影响等。  

第二条 外语系学术委员会职责  

1. 对外语系科研方向、科研计划提出建议和评议；负责审议外语系中长期科

研发展规划。  

2. 负责审议外语系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专业设置等。  

3. 对各类科研项目进行立项论证、推荐，对成果进行审议，鉴定。  

4. 指导、组织、协调和推动外语系的学术活动，积极推进校内外、省内外、

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提出学术活动规划或建议。积极促进外语系学术活动的开展

及学术水平的提高，发现并推荐优秀科研人才。  

5. 对申报科研奖励的成果进行审定、推荐。  

6. 提议有关科研奖励的具体办法。  

7. 对申报职称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进行鉴定。  

8. 完成外语系委托的其他学术任务。  



第三条 学术委员会组成  

1. 外语系学术委员会由外语系有关专家组成，任期三年。设主任委员一人，

委员 6-8 名。另设秘书一人，列席会议，负责记录，但无表决权。  

2. 委员会的组成应秉承学术开放与兼容并包的思想，兼顾各学科间的协调发

展。  

第四条 外语系学术委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  

2. 热心教学和科研工作，教学经验丰富，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和较强的科研能

力，学术水平较高。  

3. 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较强科研水平的教师。  

4. 坚持原则，作风正派，秉公办事。  

5. 年龄不超过 57 岁。 

第五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的产生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外语系党政联席会拟定委员建议名单，经外语

系全体教师表决通过。  

第六条 学术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委员负责召集。  

第七条 学术委员会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凡

需要进行表决的问题，采用无记名投票或举手表决的方式，须有三分之二委员出

席会议，全体委员过半数赞同方为有效。  

第八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应遵守保密纪律，不得将学术委员会内部不应公开

的信息扩散出去。  



第九条 学术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科研秘书负责。  

第十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南京工程学院外语系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